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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

说明书摘要。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

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

东之间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

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

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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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

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相关股东会议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

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本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能否顺利实施尚有待于相关股东会议的批准。 

3、非流通股股东中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所持股份被冻结及抵押事项。 

根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为获得流通权，需向流通股

股东安排对价，共需支付 10,741,258股股份。 

截至 2005年 11月 18日，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6,000万股股份，

其中 2,900万股被抵押，2,600万股被冻结，剩余 500万股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

质押、冻结等情况。 

2005 年 12 月 1 日，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及其质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行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在九龙电力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召开

之日以前，办妥为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执行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所必需的股份的

解除质押手续。” 

4、其他可能影响改革方案实施的因素。 

2002年年底，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正式实施，原国家电力公司拥有的发电资

产重组为 5家全国性的独立发电企业。2002年上半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中国电力

投资集团公司的组建方案。根据该组建方案，原重庆市电力公司持有公司的 4,429.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82%，经公司股本转增后为 8,858.2 万股）股份以行政

划拨方式无偿划转至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实际成为公司

的第一大股东，重庆市电力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目前相关股权变更手续正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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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 

重庆市电力公司已分别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开始后该部分股份执行对价安排事

宜作出承诺，保障了对价安排的执行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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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九龙电力的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持有股份的上市流通权而以其所持有的股份

向流通股股东做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获

付 3.2股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

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本公司所有非流通股东除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的承诺义务

外，还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中电投持有九龙电力 102,412,197股股份。中电投承

诺：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其所

持股份。 

中电投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

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 12月 23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1月 9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 1月 5日至 2006年 1月 9日（期

间的交易日），每日 9：30－11：30，13：00－15：00。 

四、本次改革九龙电力股票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九龙电力股票自 2005年 12月 5日起停牌，最晚于 2005

年 12月 17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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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5年 12月 17日（不含当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

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九龙电力股票于公告

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005年 12月 17日（不含当日）之前公告协商确

定的改革方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九龙电力股

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

程序结束之日九龙电力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23－68637303、023-68628920 

传  真：023－68637303 

电子信箱：huangqinghua2@263.net 

公司网站：http://www.jiulongep.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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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九龙电力 指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投 指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重庆电力 指重庆市电力公司 

重庆建投 指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 

方案 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具体见本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摘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一节 

对价 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流通权向流通A股股东支

付的一定数量的股票 

相关股东会议 为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召开的A股市场相关

股东会议 

股权登记日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于该日收盘后

登记在册的九龙电力A股股东将有权参加本次

相关股东会议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表决通过后方案实施的

股权登记日，在该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流

通A股股东将有权按照表决通过的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获得对价 

改革说明书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 

非流通股股东 指本方案实施前九龙电力全体非流通股股东 

国务院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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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广发证券 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凯文律师事务所 指重庆凯文西南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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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 

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持有股份的上市流通权而以其所持有的股份采取

直接送股方式向流通股股东做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获付 3.2股股份。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向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划转对价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3、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对价安

排股份数量（股）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124,744,000 37.293 22,331,803 102,412,197 30.62 

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 60,000,000 17.937 10,741,258 49,258,742 14.73 

松藻矿务局 6,000,000 1.794 1,074,125 4,925,875 1.47 

重庆煤炭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 1.196 716,083 3,283,917 0.98 

天府矿务局 4,000,000 1.196 716,083 3,283,917 0.98 

重庆铁路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 1.196 716,083 3,283,917 0.98 

南桐矿务局  4,000,000 1.196 716,083 3,283,917 0.98 

重庆市珞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 1.196 716,083 3,283,917 0.98 

天府矿务局物资经营公司 1,566,000 0.468 280,346 1,285,654 0.38 

重庆市铁路自备车公司 600,000 0.179 107,412 492,588 0.15 

重庆煤炭工业矿产公司 264,000 0.078 47,261 216,739 0.06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南国餐饮娱乐城 240,000 0.072 42,965 197,035 0.06 

宜兴市张泽陶瓷炉料厂 200,000 0.06 35,804 164,196 0.05 

重庆莱士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0.06 35,804 164,19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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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九龙坡铁路机械厂 176,000 0.053 31,507 144,493 0.04 

重庆通达机电液压研究所 110,000 0.033 19,692 90,308 0.03 

重庆统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0.03 17,902 82,098 0.02 

重庆市江北区康乐卫生材料厂经营部 100,000 0.03 17,902 82,098 0.02 

重庆渝中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0.03 17,902 82,098 0.02 

重庆汇麒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0.03 17,902 82,098 0.02 

合计 
214,500,000 64.13 38,400,000 176,100,000 52.65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102,412,197 G+36个月  ○注 

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 49,258,742 G+12个月 

松藻矿务局 4,925,875 G+12个月 

重庆煤炭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3,283,917 G+12个月 

天府矿务局 3,283,917 G+12个月 

重庆铁路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283,917 G+12个月 

南桐矿务局  3,283,917 G+12个月 

重庆市珞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283,917 G+12个月 

天府矿务局物资经营公司 1,285,654 G+12个月 

重庆市铁路自备车公司 492,588 G+12个月 

重庆煤炭工业矿产公司 216,739 G+12个月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南国餐饮娱乐城 197,035 G+12个月 

宜兴市张泽陶瓷炉料厂 164,196 G+12个月 

重庆莱士科技有限公司 164,196 G+12个月 

重庆九龙坡铁路机械厂 144,493 G+12个月 

重庆通达机电液压研究所 90,308 G+12个月 

重庆统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2,098 G+12个月 

重庆市江北区康乐卫生材料厂经营部 82,098 G+12个月 

重庆渝中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82,098 G+12个月 

重庆汇麒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2,098 G+12个月 

○注：1、G为九龙电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日； 

2、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重庆电力所持股份已划转给中电投，因此中电投合计持有

103,807,94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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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

股份合计 
214,500,000 64.13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176,100,000 52.65 

国家股 8,582,000 2.57 国家持股 7,045,642 2.135 

国有法人股 148,000,000 44.25 国有法人持股 121,504,985 36.32 

社会法人股 16,000,000 4.78 

募集法人股 41,918,000 12.53 
社会法人持股 47,549,463 14.22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法人持股   

二、流通股份合

计 
120,000,000 35.87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158,400,000 47.35 

A股 120,000,000 35.87 A股 158,400,000 47.35 

B股   B股   

H股及其它   H股及其它   

三、股份总数 334,500,000 100 三、股份总数 334,500,000 100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广发证券在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面和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基础

上，按照有利于公司发展和市场稳定的原则，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

如下： 

1、分析对价安排的基本原则 

①符合政策法规原则。符合《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

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和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以及其他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 

②兼顾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发展和市场稳定，切实保

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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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体现“三公”原则。在兼顾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基础上，

完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④简便易行原则。以尽可能简便易行、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对价安排，易于各

方理解，有利于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实施。 

2、用总市值不变法测算对价 

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公司的总价值由非流通股价值和流通股价值两部分构成。

非流通股价值以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为确定依据；流通股价值为流通股的市值。方案

实施后，公司总价值就是公司全部股份的市值。在公司总市值不变的前提下，非流

通股股东所获得的市值增值部分就等于流通股股东的市值减值，也即非流通股股东

需向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 

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 

截止 2005年 12月 2日，公司股票交易换手率达 100％的加权平均价格约为 3.85

元/股，以此作为流通股的每股价值；截止 2005 年 9 月 30 日，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2.56 元/股（未经审计），由此非流通股的每股价值确定为 2.56 元。公司的总价值

等于非流通股数乘以非流通股每股价值，再加上流通股价值，为 101,112万元。如

果方案实施后公司总价值不变，则公司在全流通条件下股票的理论价格为 3.02元/

股，流通股股东获得价值 9,960万元的股票即可以保持股票市值不变。按每股价值

3.02元计算，每 10股流通股应该获得 2.75股对价股份。 

对以下符号作如下定义： 

B＝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数量； 

F＝非流通股数； 

L＝流通股数； 

W＝本方案实施前非流通股的每股价值，即截止2005年9月30日每股净资产（未

经审计）； 

P＝以2005年12月2日，公司股票交易换手率达100％的加权平均价格3.85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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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方案实施前流通股的每股价值； 

Px＝方案实施前后公司总价值不变的前提下，方案实施后的理论价格水平。 

计算过程如下： 

方案实施前非流通股价值＝F×W＝21,450×2.56＝54,912(万元) 

方案实施前流通股价值＝L×P＝12,000×3.85＝46,200(万元) 

方案实施前、后公司总价值＝F×W+L×P＝101,112万元  

方案实施后理论价格水平Px＝（F×W + L×P）/（F+L）＝101,112/33450＝3.02 

流通权价值＝F×（Px-W）＝L×（P-Px）＝（3.85-3.02）×12,000＝9,960(万

元) 

对价股份B ＝ 流通权价值/ Px ＝ 9960/3.02 ＝3298(万股) 

每10股流通股获得对价股份＝B/L×10＝3298/12,000×10＝2.75(股) 

即每 10股流通股获得 2.75股可以使流通股市值在方案实施前后保持不变。为

了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非流通股股东将按照每 10股流通股获付 3.2股股份

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 

3、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九龙电力的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持有股份的上

市流通权而以其所持有的股份向流通股股东做对价安排，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获付3.2股股份，降低了九龙电力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

本，使流通股股东的市场风险得到较大幅度的释放。因此广发证券认为九龙电力股

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是在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

公司发展和市场稳定的原则作出的，是公平合理的。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

的保证安排 

1、非流通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 

非流通股东一致承诺：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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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中电投延长股份禁售期的特别承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中电投持有九龙

电力 102,412,197股股份。中电投承诺：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

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股份。 

中电投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

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2、有关承诺事项的履约时间、履约方式及保证措施 

在九龙电力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电投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针对本公司支付对价后余下的 102,412,197股股份办理锁定手续，以保

证中电投持有的这部分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

让。 

3、中电投履约能力分析及风险防范对策 

对于中电投所持九龙电力股份延长禁售期的承诺，由于中电投所持九龙电力股

份已被锁定，且分别受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监控，可保证中电投能正常履约并能有效防范不能履约的风险。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经协商一致，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重庆市建设投

资公司、松藻矿务局、重庆煤炭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天府矿务局、重庆铁路投

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南桐矿务局、重庆市珞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天府矿务局物

资经营公司、重庆市铁路自备车公司、重庆煤炭工业矿产公司、重庆市九龙坡区杨

家坪南国餐饮娱乐城、宜兴市张泽陶瓷炉料厂、重庆莱士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九龙

坡铁路机械厂、重庆通达机电液压研究所、重庆统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市江

北区康乐卫生材料厂经营部、重庆渝中通信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汇麒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并委托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相关股东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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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共持有 21450万股，持股比例为 64.13％。 

截至 2005年 12月 2日，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6,000万股股份，

其中 2,900 万股被抵押，2,600 万股被冻结。目前上述股份解除冻结、抵押等手续

正在办理之中。 

除上述被抵押和冻结的股份外，本公司提出改革动议的其他非流通股份不存在

任何权属争议、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非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的风险 

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有被司法冻结、扣划的可能，

将对本次改革产生不利影响。 

本公司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改革方案实施前，不对其所持股份设置任何

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益，确保对价股份能够过户给流通股东。如果非流通股

东的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以至于非流通股股东无法支付股份对价，且在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未能解决的，本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将宣布中止。 

（二）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在方案沟通期间，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

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力争相关股东协商一致；在相关股东会议通知中明确告知流

通股股东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权利及行使权利的方式、条件和时间；董事会在相关

股东会议前，在制定报刊刊载不少于两次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提示公告；为参加相

关股东会议的股东进行表决提供网络投票技术安排，网络投票时间为三天；公司董

事会向流通股股东就表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征集投票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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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方案没有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可以在三个月后，按

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再次要求和委托公司董事会就

股权分置改革召集相关股东会议。 

（三）改革方案的审批风险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涉及国有股份处置，需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本方案能否如期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积极做好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沟通工作，争取早日取得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关于公司非流通股股份处置的批准。若在网络投票开始前仍无法取

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则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

若在延长期内仍未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将取消。 

（四）股价异常波动风险 

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性和创新性，市场各方的观点、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

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股票价格的变动还受到公司经营状况、资本结构、国

家宏观经济走势、利率政策、投资者心理、市场供求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

上因素均可能引起股票价格的波动，使流通股股东面临投资风险。 

公司将督促非流通股股东履行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我们提醒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根据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理性决策。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意见结论 

广发证券接受九龙电力的委托，对九龙电力的股权分置改革出具了保荐意见书，

结论如下： 

在九龙电力及其非流通股股东提供的有关资料、说明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

下，本保荐机构认为：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

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和自愿的原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遵循市场化原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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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安排合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已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非流通股股

东有能力执行对价安排、有能力履行承诺事项（详见重庆九龙电力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按照法律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股权分置改

革的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基于上述理由，本保荐机构愿意推荐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补充保荐意见如下：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保荐机构认为： 

1、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保荐机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经过广泛

沟通、协商，尤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2、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 

3、本次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本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论。 

（二）律师意见结论 

重庆凯文西南律师事务所接受九龙电力的委托，对九龙电力的股权分置改革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股份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指导

意见》、《管理办法》、《操作指引》、《国有股权管理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且在目前阶段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股份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东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

需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九龙电力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前述调整是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广泛沟通和协商的结果；前述调整符合《若干意见》、《指导意

见》和《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的要求，现阶段所实施的程序符合关于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规定。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生效和实施尚需在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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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置改革相关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并经九龙

电力相关股东会审议通过,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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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